
  

证券代码：600071      证券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2022-021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 

再次延期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延期公告发布后，由于本次交易相关地区疫情出现新一轮爆发，

导致公司无法在 2022 年 4月 29日之前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股东大会通知，公司已根据相关法规申请再次延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出股

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至 2022年 5月 29日前，到期后将不再延期。如不能在本

次延期期间内完成相关工作，公司将按照规则调整或者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上市公司存在不能按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而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现金的方

式向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出售其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

市公司母公司层面全部货币资金、无法转移的税项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江西英锐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凤凰光电有限公司 75%股权，丹阳光明光电有限公

司 17%股权，江西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5.814%股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

称“拟出售资产”）；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京国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盛电子”）100%股权和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兴电子”）100%股权（以下简称“拟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21年 9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凤凰光学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披露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2021年 10月 26 日，因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为保证回复内容的

准确与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8）。 

2021年 11月 2 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与回复，并根据《问询函》对《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

修订和补充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9）及《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0 日、2022 年 1 月 28 日、2022 年 2 月

26 日及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1—044、2021—047、2022—003、2022—005及 2022-

007。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6]17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董事会在 6个月内

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鉴于本次交易

的首次董事会决议披露时间为 2021年 9月 30日，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应于 2022

年 3月 29日之前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因本次交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工作进度滞后于原定计划，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

知（银发[2020]29号）》的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时间

延期 1个月，即延期至 2022年 4月 29日前（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2日

公告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 

延期期间，公司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全力推进相关工作并取得重要进展。截

至目前，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法律等现场尽调工作已基本完成，已形成审计

报告初稿和法律意见书初稿，已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重组报告书初稿的撰写工作，

各中介机构正在履行内、外部审核程序及开展补充核查工作。同时，本次交易的

交易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内、外部审批流程。 

二、再次延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主体及地点较多，分布于天津、杭州、南京、石家

庄和上饶等多个地区。自首次董事会决议至今，上述地区存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同

程度反复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天津地区相关情况及影响：本次交易对方之一同时亦为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天津系中介机构主要

集中探讨方案核心问题以及办公的地点。自 2021年 11月以来爆发了较为严重的

新冠肺炎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上百例，津南区全境、河西区、西青区、河北

区等地陆续被划定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全员要求保持相对静止并陆续进

行 8-10 轮核酸检测，其中河西区为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本部所在地，在

津全部员工有近 50%居住在受控区域内。多区域受控导致中介机构难以现场办公，

核心资料、核心方案、核心流程的收集、探讨及推进的难度加大，对于整个项目

推进造成了较大影响。 

2、杭州及上饶地区相关情况及影响：上市公司主要办公地址位于杭州市及

江西省上饶市，同时上饶市为上市公司注册地，自项目开展以来两地受疫情影响

较为严重。杭州地区方面，2021年 12月、2022 年 1月接连爆发两轮新冠肺炎疫

情，涉及多个区（县），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42例，滨江区先后存在多个中、高

风险地区，导致中介机构无法现场办公、重要事项或会议无法现场召开、尽职调

查无法现场开展，对拟出售资产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以及项目的整体推进造成了

较大影响；上饶地区方面，截至目前已累计确诊上百例，且自 2021 年 10 月 30

日以来爆发了较为严重的疫情。上饶疫情集中爆发时，审计、评估正处于关键阶

段，多个区域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导致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相关人员无法到达现

场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审计、评估进度，导致原有时间计划大幅度延后，对于

整体项目进度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3、南京地区相关情况及影响：拟购买标的公司国盛电子所在地南京自 2021

年 7 月起疫情控制后，疫情在国内范围内不断反复，于 2021 年 11 月和 2021 年

12月接连发生。为切实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固防线，南京市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下发了应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企

事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和各项防控措施。国盛电子部分员工工作地、居住地所在



  

地区在该轮疫情中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同时国盛电子所在园区涉及军工企业，

对疫情管控要求较高，相关中介机构因行程带星等原因无法正常在国盛电子开展

尽职调查和现场工作，对整体重组工作的推进造成较大影响。 

4、石家庄地区相关情况及影响：拟购买标的公司普兴电子所在地石家庄 2021

年 10月-11月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0 例，密接、次密接波及全市各个区

域。普兴电子所在的鹿泉区和普兴电子所在园区管控较为严格，中介机构人员难

以持续正常在现场开展工作。2021年 12月 3日，普兴电子园区报告了 5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受此影响，普兴电子多名员工（其中包含 4 名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了集中隔离，集中隔离解除后又按照防疫要求进行了居家隔离。普兴

电子其他员工按照防疫要求进行了就地集中隔离，且就地集中隔离解除数周后普

兴电子仍不能正常接待包括中介机构在内的来访人员，对拟购买资产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 

5、自 2022年 3 月中旬以来，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出现新一轮爆发，上海、杭

州地区较为严重，南京、石家庄、天津地区封控措施进一步趋严。自 2022年 3月

中下旬以来，各地区疫情情况以及对于项目的具体影响如下：上海地区本土阳性

感染者已累计超万例，多区域为封控区、管控区，中介机构部分成员常驻地位于

上海或存在上海行程，3月疫情集中爆发以来无法前往项目现场开展工作，工作

效率及项目进度均受到较大影响；杭州地区本土确诊多例，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位

于杭州，导致中介机构无法现场办公、重要事项或会议无法现场召开，对审计、

评估工作以及项目的整体推进造成了较大影响；南京方面，拟购买标的之一国盛

电子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区要求对除高、中风险地区的外来(返)宁人员，实

行“3天居家健康监测+11天跟踪健康监测”的健康管理措施，并于第 1、2、3、

4、5、6、7、10、14 天各进行 1次核酸检测，较大地限制了工作的开展效率；石

家庄方面，拟购买标的之一普兴电子所在的鹿泉区和普兴电子所在园区管控进一

步趋严，对于外来人员要求进行“落地”核酸检测，并需在 48 小时内再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要求不要前往密集人员场所、不要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天津方面，根据本地防疫政策增加了进入企业前需进行的核酸检测次数



  

及间隔期限要求。以上情况进一步加大了中介机构开展现场工作的困难，影响了

项目整体进度。 

综上，根据各主体所在地区疫情情况及相应防控政策，部分业务人员无法正

常到岗，导致中介机构人员尽职调查程序受到较大限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的审计、评估等现场核查工作因故延长。并且如上所述，疫情期间项目组人员部

分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区，被采取了限制出入、劝返、居家（集中）隔离等管控

措施，尤其自 2022 年 3 月上海地区爆发严重疫情以来，各类限制措施进一步趋

严。中介机构经办人员在出差现场尽调或返回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导致部分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行程安排受限，无法按原计划完成相关工作，

公司因此未能在 2022年 4月 29日之前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

东大会通知。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再次延期情况及后续工作安排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的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

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

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

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

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

期 3次……”，经公司再次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再次

延期 1个月，即延期至 2022年 5月 29日前，到期后将不再延期。 

公司将全力配合各中介机构合理规划时间，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

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如不能在本次延期期间内完成相关工作，公司

将按照规则调整或者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经有权监管

机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以及获得批准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公司正积极协调各方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工作，但鉴于

2021年 10月以来天津、杭州、南京、石家庄、上饶和上海等多个地区出现疫情

反复，交易涉及的部分主体因疫情原因对园区进行封闭管理，本次重组的进度较

原计划有所滞后。公司能否及时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在延期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时限内再次召开董事会以及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存在不确

定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重大风险提示”相关章节。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在首次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

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26日 


